附件

国家防办发证的许可范围内增加生产品种的材料要求
一、申请书

二、《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试生产审批表》一式三联

三、申请人出具的关于其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的承诺书（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）

四、增加生产品种所涉及的生产场地情况、生产设备和质检设备的清单以及生产工艺过程和质检操作规程（按不同产品分别编制）

